
這次被捕疑犯潘運瑭、綽號「六角匙」，
2014年非法「佔領」行動期間，他經常出沒
在旺角「佔領區」，並在街頭畫畫，被人冠
以「佔旺畫家」稱號。他案底纍纍，至今已
有超過 20 項定罪，其中近 10 宗與暴力有

關，亦涉及多宗風化案被捕或判刑，經常出入監倉。
潘運瑭生長於破碎家庭，自幼父母離異，中三輟學後靠

申領綜援維生，20歲後開始干犯各種刑事罪行，2015年6
月曾在旺角花園街公共圖書館藉口教畫畫，非禮一名14
歲少女，被判入獄3個月。他出獄後仍未有收斂，同年10
月，再向一名患中度智障女子強吻及非禮，再度入獄。

案情指，當年約40歲的中度智障女子，與潘運瑭於「佔
領」期間相識。被告求情指，中三輟學後開始靠綜援及賣畫
維生，對事件已感到後悔。裁判官判刑時，斥責被告侵犯精
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事主，行為可恥，加上被告過往有同類案
底，曾被判監禁，故判其入獄10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警方鑑證科人員在立法會會議廳掃取指模。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警方利用三維激

光掃描儀複製犯罪

現場實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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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涉衝立會被捕
「佔旺畫家」涉五罪 O記續搜證緝兇

「佔旺畫家」曾被定罪逾20項

9名「起底組」疑犯所涉罪行
疑犯1、2：

■涉嫌「起底」數名警務人員的個人資料並上載
到網上平台

■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六十四條，
在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下，任何人意圖披露取
自該資料使用者的任何個人資料，即屬犯罪。

疑犯3、4：

■在網上討論區及即時通訊軟件上，威脅使用汽油
彈、炸彈等攻擊他人，包括警察設施、警車等

■干犯《刑事罪行條例》第六十一條「威脅會摧
毀或損壞財產」，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向其他
人作出威脅會摧毀或損壞屬於該其他人或第三
者的財產，意圖令該其他人畏懼有關威脅行為
會付諸實行，即屬犯罪。

疑犯5：

■涉嫌「起底」一名警務人員的個人資料並上載
到網上平台

■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六十四條
（同疑犯1、2）

疑犯6：

■向警察官方網站發動DDoS（分散式阻斷服
務）網絡攻擊，以短時間內發出大量通訊請
求，企圖癱瘓警察網站

■干犯《刑事罪行條例》第六十條「摧毀或損壞
財產」，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壞屬於
他人的財產，意圖摧毀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
該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壞，即屬犯罪。

疑犯7：

■不斷嘗試以密碼非法闖入警察內聯網

■干犯《刑事罪行條例》第一百六十一條「有犯
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疑犯8：

■涉嫌「起底」超過600名警務人員的個人資料
並上載到網上平台

■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六十四條
（同疑犯1、2）

疑犯9：

■涉嫌刑事恐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員從立法會運走多箱證物警員從立法會運走多箱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探員在立法會會議廳記錄罪證。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鄺福強、文
森）警方在近期的制暴執法行動
中，不斷遭人威嚇、侮辱及「人肉
起底」，有人在網上號召「圍攻」
警員及其家人，聲言「要殺死
你！」更威脅使用汽油彈攻擊警
員、警察設施等，逾800名警員向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網罪科）舉報。網罪科近日追查
網上「起底組」，在全港拘捕9名涉
案男女，包括報稱是「IT」人的香
港暴力示威活動常客陳白山。

包括暴力示威常客陳白山
9名被捕者包括7男2女（年齡由
16歲至40歲），分別涉嫌不誠實取
用電腦相關罪行、未經同意下披露
個人資料、刑事毀壞、刑事恐嚇以
及威嚇刑事毀壞等罪行（見表）。
據了解，疑犯中包括報稱是「IT」
人、暴力示威活動的常客陳白山。
陳白山是「佔領中環行動秘書

處」義工陳玉峰的胞弟，報稱曾在
17間數據中心任職以支援工作為主
的維修員。根據記錄，他在2014年

非法「佔中」期間，因盜用鄰居WiFi上網在社交
網站號召他人非法集結，被控不誠實使用電腦
罪，又在金鐘「佔領區」涉拳擊一名警長胸口被
捕，但全部罪名最終獲判不成立。

千一警員及家屬資料外洩
警方網罪科警司莫俊傑表示，近日約1,100名警

員及家人被不法網民「起底」，警方設立24小時
熱線後，已接獲逾800名警員舉報，指被非法披
露個人資料，包括中英文全名、身份證號碼外，
連家人的全名、身份證號碼，出生年月日，以及
住址等亦被公開。
據悉，有部分警員接獲大量滋擾甚至恐嚇電

話，對方聲稱知道相關警務人員的住址，恐嚇
「要殺死你！」有搞事分子更根據資料前往一名
警員妻子工作的地點作出滋擾。有人更企圖登入
警方內聯網盜取警員資料但失敗，有人發動
DDoS（分散式阻斷服務）網絡攻擊圖癱瘓警隊官
網，但不成功。
網罪科探員經深入調查搜證後，前昨兩天在全
港多處地點採取行動，先後拘捕9名涉案男女，
並檢走一批相關電腦和手機。警方指目前已向私
隱專員公署轉介150宗警務人員被起底、滋擾或
恐嚇的個案。警方強烈譴責網上違法行為，強調
網絡世界並非無法可依，有關調查行動會繼續，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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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上身的潘運瑭6月
21日向警總投擲雞蛋(左
圖)。他(下圖紅圈)有份進
入立法會。 資料圖片

針對7月1日早上在立法會綜合大樓一帶發生的暴
力事件，O記共拘捕11男1女(年齡介乎14歲至

36歲)，他們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非法集會、襲警、
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違反《1995年飛航（香港）
令》及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等罪行。
除上述12名疑犯外，據悉「O記」探員昨晨在旺角
街頭拘捕31歲的「佔旺畫家」潘運瑭。據知潘曾在
2014年參與「佔旺」，有指他現在已改名，今次則涉
嫌干犯5宗罪，包括在6月21日參與包圍警察總部，
並向警總掟雞蛋，涉嫌襲警、刑事毀壞和在公眾地方
行為不檢。在7月1日攻擊和破壞立法會大樓的暴行
中，他涉嫌刑事毀壞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條
例》強行進入立法會，他現被警方通宵扣查。

另6男女涉6月30日集會
同時，警方就6月30日在中區舉行公眾集會期間發
生的多宗案件，共拘捕5男1女（年齡介乎20歲至72

歲），他們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襲擊致造成身體傷
害、普通襲擊及在公眾地方打架。
連同潘運瑭，截至昨晚11時已有19人被捕。消息
指，過往曾主力調查非法「佔領」中環和旺角暴動的
O記，一直跟進自6月以來連串衝擊及包圍的不法活
動，目前搜證行動由O記統籌，各總區刑事總部、鑑
證科、網絡安全和科技罪案調查科支援協助，估計蒐
證需時，但一旦掌握證據便會「查一個拉一個」，料
在未來數日內會展開更多拘捕行動。

三維掃描儀鎖定施暴者
另一方面，警方在7月2日將立法會大樓列為罪案現
場，並追查7月1日涉衝擊立法會的疑犯身份。經過暴
徒的瘋狂破壞，立法會大樓內的部分電力、消防、廣
播和投票設施損毀。
據悉，警方在立法會的搜證範圍主要包括三大方

面，包括在立法會外檢走暴徒遺下的武器，例如磗
頭、鐵支、石油氣罐等，並將之分類運回警署。
另一個重要蒐證地點則鎖定議事廳，即大樓內損毀

最嚴重的地方，警方出動三維激光掃描儀(又稱「實景
複製技術」)，利用「點雲」數據還原議事廳內的三維
景觀，在不接觸、不干擾證物的情況下，鎖定事發時
涉案者的移動方向和定位。
據了解，雖然有涉案者戴上手套，但有可能留下汗

跡和皮膚組織，故由政府化驗所法證事務部的高級化
驗師在場協助套取DNA樣本，以便核實疑犯身份。
同時，警方將搜尋和翻看立法會走廊、議員辦公室

通道的閉路電視儲存硬碟，尋找和抽出干犯罪行的疑
犯。警方表示，對於衝擊及破壞立法會設施的暴徒，
定會追究到底並繩之以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

記）經過連日搜證、緝兇，在過去4天至少拘捕19名涉嫌在6月至7月1日

期間，衝擊警方防線、包圍警察總部，及硬闖立法會大樓大肆破壞的疑

犯。據悉其中一人是有「佔旺畫家」之稱的潘運瑭，他昨晨在旺角被捕，涉及包圍警

總和衝入立法會大樓干犯5宗罪。另外，鑑證科、政府化驗所法證事務部人員，將立法會列為

罪案現場，出動三維激光掃描儀重建犯罪現場實景，及在現場套取指模、DNA樣本等，將逐個

鎖定疑犯身份和蒐集證據，稍後將陸續對涉案者展開收網拘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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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展示搜出證警方展示搜出證
物物。。 警察警察fbf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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